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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
梅县区市监字〔2020〕23 号

关于印发《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实施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场监督管理所、区局相关股室、各中标食品安全抽检机构：

根据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2020 年省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

转移工作任务和梅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实施方案》（梅市

市监协调字〔2020〕11 号）和《梅州市梅县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

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全区落实食品检验量“每千人 5 批次”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梅县区食委办〔2020〕4 号）的要求，结

合我区工作实际，现制定《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

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实施方案》并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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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检计划实施方案

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0 年 4 月 23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 年 4 月 23 日印发

校对：黄天宝



一 3一

梅州市梅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决策部

署，根据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2020 年省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

转移工作任务和梅州市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实施方案》（梅市

市监协调字〔2020〕11 号）和《梅州市梅县区食品安全委员会办

公室关于印发 2020 年度全区落实食品检验量“每千人 5 批次”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梅县区食委办〔2020〕4 号）有关食品安

全监督抽检的要求，为保证及时、高效、科学完成我区抽检任务，

加强食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全面提升我区食品安全质量水平，

切实保障我区人民群众食品消费质量安全，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

食品安全抽检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，强化监督抽检与信息公

布、核查处置联动，有效防控苗头性、系统性、区域性食品安全

风险，强化生产经营企业主体责任，促进食品产业安全健康有序

发展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组织和实施

由执法协调股牵头，根据省、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统筹

组织食品抽样、送检工作，其他相关业务股室、队及派出机构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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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配合做好具体抽检实施工作。

（二）抽样对象

主要抽检本区生产经营企业和大型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、超

市、连锁经营店销售的社会关注度高、风险程度高、日常消费量

大的品种。生产环节任务尽可能覆盖我区行政辖区内获得生产许

可资格的在产食品企业及小作坊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；流

通环节任务应覆盖批发市场、农贸市场、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、

商场、超市等业态；餐饮服务环节任务应覆盖餐馆，机关、学校、

企事业单位等集体食堂、网络订餐及其它餐饮单位业态。

（三）具体抽样任务安排

根据省、市局要求和我区工作安排，结合 2020 年“每千人 5

批次”食品抽检任务及我区实际，今年我局食品抽检任务共计

2657 批次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1.食用农产品检验品种和检验项目依据我区食用农产品消

费特点，并参照市局的品种和项目制定。抽检企业应覆盖我区农

贸市场、商场超市等经营业态，同时适当加大对集体食堂、午托

机构食堂、工矿企业食堂的抽检力度。今年食用农产品的抽检任

务应达到 444 检验量/批次。

2.餐饮消费环节检验品种和检验项目参照市局抽检文件及

我区实际制定。抽检企业原则上覆盖我区的学校、幼儿园、企事

业单位集体食堂及大中型酒楼饭店等业态，并适度开展餐饮具抽

检。

3.生产流通环节检验品种和检验项目参照市局抽检文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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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区实际制定。抽检企业原则上覆盖我区生产厂、小作坊、商 场、

超市等业态。

4.专项抽检。结合各项专项整治工作要求以及节日专项整治

进行专项抽检，抽检批次不少于 60 批次。

以上年度计划，委托中标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抽样及检

验，具体的抽样批次及检验项目，根据中标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实

际情况再作具体安排。

（四）经费安排

抽样检验所需经费由区财政承担，严格按照财务报销的有关

规定进行实报实销。

（五）其它规定事项

如国家、省、市有新的抽检政策、规定，按其规定适当调整

抽检计划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情况，具体时间安

排如下：

（一）1-4 月，制定本级工作方案，确定检验品种、项目、

抽检批次以及工作步骤，并按要求上报方案。

（二）4-6 月，确定食品安全抽检任务承检机构，组织食品

实施开展抽检工作，确保“时间过半，任务过半”，即完成全年

食品抽检任务的 50%。即完成 1064 批次抽检量。

（三）7-11 月，持续推进食品安全抽检工作进程。

（四）12 月，继续完成食品抽检工作任务，确保 100%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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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食品抽检工作任务，并对年度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开展情况

进行总结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高度重视监督抽检工作。安排专门人

员负责抽检工作，认真细化抽检任务，制定实施方案，完善工作

机制，规范工作流程，明确岗位责任，确保年度任务有序推进，

按时完成。

（二）按照程序，依法开展监督抽检工作。抽检工作按照法

定抽样检验程序进行，确保抽检结果具有法律效用。抽样前充分

做好各项抽样准备以及人员培训工作。做到抽样过程规范，证据

完整。

（三）依法开展核查处置工作。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以后，

及时送达食品生产经营企业，启动核查处置工作(由执法大队或

辖区市场监管所负责)，对于不合格食品可能对身体健康和生命

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 24 小时内启动。并及时上报核查处置工作

进展。

（四）加强工作联系和数据上传报送。在抽检中发现的问题

要及时向区局报告；及时按规定上传报送各产品的抽检信息。

五、工作纪律

负责抽检工作的相关人员不得随意更改抽检信息，不得瞒

报、谎报、漏报检验数据，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抽检的信息，不得

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抽检单位,或接受被抽检单位的馈

赠，不得利用抽检结果开展有偿活动、牟取不正当利益。



一 7一

联系人：黄天宝、蔡敏 联系电话：0753-2589626

附件：1.梅县区 2020 年食品监督抽检计划安排表（总表）

2.梅县区 2020 年生产、流通、餐饮环节抽检细分表

3.梅县区 2020 年食用农产品必检品种和项目表

4.梅县区 2020 年节令性食品抽检工作时间进度表

5.2020 年广东省保健食品安全抽检计划转移梅州市

梅县区任务安排表（经营环节任务）

6.梅县区 2020 年食品安全抽检承检机构信息表


